大渡口区养老机构行政处罚事项及标准 

一、事项名称：对违反养老机构管理规定的处罚 

二、依据和标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1.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2.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3.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4.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5.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6.未按照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7.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1.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 

2.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 

3.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 

4.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 

5.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 

6.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 

7.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 

8.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 

9.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监督方式及电话 

监督方式：可通过拨打电话、发送邮件等方式进行。 

电话：023-68086190 

邮箱：505531738@qq.com
